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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商业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建构是算法私人治理中的关键一环，个体赋权的核心在于保护“人”在技

术威胁中的主体地位。 算法权利能够保护决策相对人的正当利益，捍卫人的独立性与自治，其为概念标准之满足；
具体的算法权利或被明文规定于法规中，或可用权利推定的方法从基础权利中派生出，并具有实现可能性，其为实

证标准之满足。 用“权利束”作为分析权利的实用主义方法，算法权利可被视为决策相对人享有的一系列旨在增强

个体抵御算法风险能力的权利类型，具有开放特征和规范弹性。 然而，权利理论若向实践转化，需借助算法“权利

束”中各个权利的制度化实现，从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出发，构建权利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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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ＣＭＡ 发布

的《算法：如何减少竞争和伤害消费者》报告指出，
算法对消费者能产生直接危害。 算法个性化可能以

极其隐蔽的方式攻击弱势消费者或带来不公平的分

配效果，形成算法操纵和算法合谋，影响竞争秩

序［１］ 。 商业领域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应用风险可类

型化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内部风险有具体损害

结果，可落入侵权责任、信义义务乃至刑事责任范

畴①。 外部风险侧重算法行为端，在技术运用过程

中向多数不特定群体扩散，具有模糊性、聚合性和累

积性②。 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均重点关注算法风险治

理领域，形成以欧盟为代表的严格赋权模式和以美

国为代表的算法问责模式。 但因拘囿于技术鸿沟，
这两种模式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欧盟赋予个体严

格算法解释请求权的模式存在治理效率低、增加算

法服务提供者合规成本等局限性，美国算法问责制

存在治理主体单一化、实操性差等缺陷。
有鉴于此，我国应在综合考虑公民权利、技术发

展、市场活力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

情的算法治理方案。 当下，我国现行法律偏重对算

法的公共治理，对算法权利的保护则明显不足。 学

界也更多从功利主义角度考察政府涉算法公共治理

政策的功能性问题，系统论述个体赋权的研究较

少③。 本文聚焦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建构，在澄

清权利构建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上，对权利定位、
性质等本体论问题进行探讨，对比域外方案，探寻权

利制度化路径，提炼权利建构的核心机理，为我国算

法风险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一、算法自动化决策私权构建的
正当性证成

　 　 在互联网时代，新型权利主张不断涌现，如数据

权利、被遗忘权等。新型权利的证成关涉是否存有被

强制实施的可能，故而需要审慎对待。 学界已有关

于构建算法权利的主张，但更多是一种现象或策略

性申明，并未从概念标准和实证标准予以论证。 这

里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证算法自动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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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权构建的正当性。
（一）概念标准：被保护的合理性

１．所保护利益的正当性

权利由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水平所制约，是社

会关系中个体行为的自由和限度，能够激励个体积

极性、创造性的发挥［２］ 。 权利是通往利益的手段，
其目的是对物质的、精神的利益的享有［３］ 。 而享有

利益的前提是利益本身存在保护必要性和正当性，
并涉及保护目的及侵害防范等问题［４］ 。 对个体而

言，公民的正当利益包括自由、平等和尊严，当自身

合法权益受到算法自动化决策的侵犯时，有权提出

救济。 对整体社会而言，平等是社会的基本价

值［５］ 。 由此，算法自动化决策领域的基本价值是公

平和正义。
正义也是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算法决策的正

义价值是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目标。 根据罗尔斯正

义空间理论，正义包含正义价值和正义环境要

素［６］ 。 依靠平台扩散权力趋势的算法决策可与几

亿用户产生深度互动，任何微小的改变都能深刻影

响用户的行为模式。 因此，算法自动化决策创造了

新的正义空间，表现为算法技术的社会意义和法律

对算法价值分析的方式［７］ 。 算法正义的要求意味

着需要从价值角度切入，解决算法决策应用中的风

险，保护公民正当利益。 算法决策内嵌于网络社会

整体架构，成为事实上的网络空间规则输出者。 个

人遵守其规则的动力并非来源于国家权力的控制，
而是广泛而深入的算法技术统治。 此前，只有国家

主权才会有如此普遍的决策权力［８］ 。 美国管理和

预算办公室（ＯＭＢ）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发布的《人工智能

应用的监管指南》备忘录中提出了 １０ 条原则，供各

机构在考虑“人工智能应用的设计、开发、部署和操

作的监管和非监管方法”时加以权衡，其中的关键

原则之一就是“公平和不歧视” ［９］ 。 与之类似，欧
盟《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提出人工智能系统的

开发、部署和使用需要满足“多样性，非歧视和公

平”“环境和社会福祉”等 ７ 项关键要求才能成为值

得信赖的人工智能［１０］ 。
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独特性

加剧了技术与法律的冲突。 技术本质上是使事物暴

露其本质特征的解蔽手段。 技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

律和发展逻辑，服务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但
并非具有完全的客观性，而彻底独立于人类的主观

世界。 有学者认为，技术和科学都有一定的意识形

态属性［１１］ 。 在互联网世界，技术中立意味着网络

中立。 网络中立意味着网络平台等商业主体应无差

别地对待用户，保持中立的立场提供信息服务［１２］ 。
这与社会实践显然不符。 法学的使命便是监督和审

查技术可能带来的非理性后果，以及如何通过法治

减损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１３］ 。 当下，基于机

器学习的算法自动化决策正逐渐向基于神经网络的

超级自动化决策演进［１４］ 。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

结合，使得自动化决策主动探索规律和识别模式，替
代人类实现基础性的预测和鉴别工作。 机器学习算

法在训练数据的帮助下，可以自主学习规则并建立

决策模型。 由此，确立清晰的问责机制有极大的实

践难度。 黑箱决策的模糊性可以使恶意行为者通过

商业自动化决策有效地隐藏偏见和歧视，从而追求

非法利润或维护特殊利益，造成个人正当利益和社

会实质正义受损。 综上所述，算法自动化决策保护

的利益，如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等，具有正当性

和必要性。
２．保护个人选择的重要性

新型权利在满足利益正当性的初始条件后，个
人的独立性以及对个人自治的保护则是更为重要的

条件［７］ 。 在算法社会中，算法自动化决策替代人类

决策广泛出现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个人尊严和个人

自治正面临着严重威胁。 一方面，个人尊严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危机。 个体正逐渐丧失对其产生重要影

响的决策的理解和控制能力［１５］ 。 大型互联网平台

等算法服务提供者以难以察觉的方法，如针对行为

评分、设定奖惩制度等，持续、单向地对用户个人监

视。 有学者认为，算法机器优势和架构优势必然会

带来监控资本主义［１６］ 。 当自动化决策开始刻画勾

勒个体的品质、状况、行为举止时，人的尊严将受到

技术的重大挑战，个体成为一个个由数据组成的标

签。 商业主体便捷而低成本地获得海量数据，建立

起完整的评价体系，达到管理约束平台和利益最大

化的目的［１７］ 。 人的尊严是现代国家宪法的精神基

础，捍卫尊严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 这便要求，
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国家、社会中的任何组织

和个体都不可以将人视为工具，人是一切的目的。
有学者认为算法将独立的个体视为分类节点，否认

个人的真正含义，可能会造成“自我危机” ［１８］ 。 技

术的扩张不能以侵犯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代价。 如果

仅认为个体是技术做决策时的工具和信息源，社会

的根本价值取向会不断弱化。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的商业模式以个性化推

荐为主要特征，隐含着算法对个人选择的操纵，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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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治能力和主体性地位都在遭受严重侵蚀。 私法

的价值理念强调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侧重于保护

个体的意思表达自由。 当下，商业主体部署商业自

动化决策的过程中，个体纯粹的意思自治已经很难

实现。 早在 ２０１６ 年美国白宫发布的《大数据报告：
算法系统、机会与公民权利》中便对算法影响个人

自治表示担忧，认为个性化服务难以发现的缺陷是

缩小而不是扩大用户选择④。 算法辅助商业主体预

测和调整个体的行为轨迹，以获取收益并控制市场。
电商平台、社交媒体等成为第三主体，以浸入型的架

构特点重塑社会关系。 通过烦琐的平台规则和流于

形式的知情同意机制，算法服务提供者实质上越来

越体现着单方意志［１９］ 。 因此，不可否认的是，超国

家机构、跨国集团和大型互联网平台等私权利主体

已经拥有部分公共权力［２０］ 。 在我国《电子商务法》
起草过程中，起草组也认可“电子商务平台逐渐具

有了准公共产品的特征” ［２１］ 。 鉴于此，为了防止个

体的主体性不断被算法技术所弱化和侵蚀，需要通

过赋权来保护人的个体尊严和个体自治。
（二）实证标准：可容纳性和可实现性

１．法律体系的可容纳性

新型权利除了满足权利的概念标准成为道德权

利，还必须被既有的法律体系所容纳，具备实在法意

义上的存在的基础和依据。 新型法律权利是否存

在，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被法律体系中的特定规则所

规定［２２］ 。 有两种被规定的途径：一是明文规定于

法律规则之中，二是以司法续造为基础渐进入法，也
即从包含基础权利的法律规则中推衍出新型权利。
算法自动化决策中的个人权利已然被立法机构所认

可，或被明文规定于法律规则中，或可用权利推定的

方法从基础权利中派生出。 具体而言，算法决策拒

绝权（也称脱离自动化决策权、完全自动化决策拒

绝权）和算法解释权已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中明文规定。 《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

个人针对可能对自身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自动化决

策，有要求信息处理者说明解释和予以拒绝的权利。
上述两种权利均属于事后救济的权利，能有效提高

相对弱势的个体对算法决策的控制力，增强人的主

体性。 算法知情权（有学者称之为个人透明度权

利［２３］ ）属于事前要求处理者对特定决策进行具体

而有意义解释的权利，被认为是实现算法透明度的

高度体现，派生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中对信息处理者保证自动化决策透明度的要求。
２０２２ 年我国正式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

管理规定》进一步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以

告知和公示的方式向用户说明算法基本原理、目的

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⑤。 这也是国家对确立新型

算法相关权利的进一步肯定。 有学者认为算法知情

权等权利来源于隐私权、知情权、平等权等现有权

利［２４］ ，笔者认为该权利推定存在逻辑纰漏。 我国

《宪法》并没有规定知情权，它来自对附属规范的归

纳性建构，是从人民主权原则、公民的批评建议权等

宪法规定中归纳出公民享有知悉、获取公共信息的

权利。 同理，算法知情权也可用归纳性建构的方法，
从《宪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中归纳而来。 综上所述，包含算

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在内的算

法自动化决策权利体系不仅满足道德权利的条件，
也能够被证明为现有法律体系所容纳。

２．被实现的可能性

权利并非生存于真空中，若特定现实条件下没

有实现权利的可能性，则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地位，
并会减损法律的权威性。 具体影响权利能否实现的

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成本和政治现实，目前争议较大

的是算法解释权被实现的可能性。 国内外的法学学

者已逐渐达成共识，即商业自动化决策应当具备可

解释性，决策相对人有了解决策如何得出的权利⑥。
反对的观点认为，普通用户无法理解掌握算法的基

础知识和技术，即使被详细告知决策技术原理，也会

因技术鸿沟而使权利流于形式，因此算法解释权并

无实际存在的意义。 在实践中，过多地解释和披露

算法可能会泄露商业秘密，加重平台负担。 笔者认

为，算法解释权能否具有现实意义，关键在于对算法

解释的对象、标准等进行细化与区分，从而将其从技

术方案转为可行的法律制度。 在现有的用户私权保

护路径中，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权的功能在

于修正具体的自动化决策。 修正意味着能够以最小

的成本获得正确的决策，这对于数字经济具有极高

的制度价值。
同理，算法知情权也具有被实现的可能性和意

义。 透明度规则作为监管和系统设计的工具而非最

终目标，不是揭示算法技术的工作原理，而是确保用

户了解算法参考何种数值权重和占比而作出决定

的。 个人如果获得负面且消极的决策结果，并可能

对自身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其就应当有权知道算法

作出决策的理由。 但决策系统能公开的设计内容涉

及算法透明的边界。 公开意味着风险，商业主体一

般以防止泄露核心技术和保护商业秘密为由，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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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决策过程、决策目的等关键信息。 若不对用户

的算法知情权加以保护，会加剧用户对算法自动化

决策的不信任，用户可能会拒绝接受商业主体收集

其数据用于开展自动化决策运营活动，这显然不利

于数字经济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算法自动化决

策权利体系具有被实现的可能性，但需要解决的关

键问题是如何将相关技术方案纳入法律规制的范

围，这便需要准确可行的制度设计作为权利的实现

路径。

二、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权利属性

商业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私权构建，离不开对其

法律属性的判断。 在法理学中，法律的介入意味着

将具有争议的实体问题 “转译成” 法律上的问

题［２５］ 。 因此，需要在厘清算法自动化决策法律性

质的基础上，对算法自动化决策权利进行准确定位，
探讨最合理的法律介入方式。

（一）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权利定位

历史演进表明，权利是用来对抗权力的。 权利

以物为客体，是所有法律关系的终极目的［２６］ 。 权

利是一种正当的价值判断，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权利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赋权增

强个体抵御和控制技术风险的能力，增强个体在技

术威胁中的主体地位。 与算法的公共治理和监管路

径不同，赋权并不是为了解决算法决策的功能性问

题（如算法黑箱、算法妨害）。 换言之，赋权并非通

过监管激励或引导商业主体改进算法偏见和错误等

功能性问题。 个体赋权更强调自我决定和积极防御

算法权力化的风险侵害。
韦伯认为，权力是排除他人意志的现实的支配

力，能够影响他人。 并非只有国家机器才具有支配

力［２７］ ，在互联网社会中，头部平台、大型跨国公司

依托算法技术，以强大的组织力量对个体形成压倒

性优势，深刻影响用户行为模式，已然具备支配力。
有学者认为，算法技术统治是一种“准国家权力”性
质的公共力量［２８］ 。 不断迭代更新的算法技术所带

来的控制力甚至超越了国家。 国家制定的规则可能

会被改变和推翻，但网络基本的运算法则和运行逻

辑拘囿于商业最大化利益目标却很难改变。 算法权

力随着商业主体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而有被异化

的风险，从而削弱主体对数字的信任，弱化人的主体

性地位。 以算法权利体系中的算法决策拒绝权为例

证，算法决策拒绝权的理论可追溯至“个人信息自

决权”，最早由德国学者施泰姆勒提出［２９］ 。 自决权

属于人类自由发展权的范畴，以自主决定个体的行

为并有权选择是否由他人知悉为核心，对世界范围

内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影响深远。 我国现行法律虽未

将自决权规定为公民的法定权利，但从《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 ４ 章构建的个人信息权利体系中可推衍

出法律对个人自决利益的保护。 在算法自动化决策

领域，自决权更多指向对算法决策的使用和控制，要
求应遵循个人的自由意志。 为了实现自决，个人有

权知悉决策的流程和原理。 同样，个人获得不公正

或者错误的决策结果时，应当被赋予允许拒绝的权

利和获得合理的救济途径。 是故，算法权利的核心

目的在于防范算法权力对人的客体化和异化，增强

个体对算法决策的控制力和自决力。
（二）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权利性质：基于“权利

束”的构想

算法权利是指算法决策相对人在算法决策过程

中享有的正当利益，它是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主要包

括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 由

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未来可能有更多元的权利诉

求，而权利之间的差异化必然导致冲突。 如何在平

衡各权利的利益冲突的同时，确保各权利从整体上

保持统一的范式和一贯的价值内涵，需要寻求新的

研究范式。 笔者认为可以“权利束”为观察视角，分
析算法自动化决策的权利属性。

“权利束”是指将一宗财产上发生的基于共同

利益束点的多重权利关系集合在一起，像花束一样

捆绑成束体［３０］ 。 “权利束”理论来自于制度经济

学，最初应用于无形财产权的保护问题，目的是对产

权下的多项民事权利进行统合收纳［３１］ 。 然而，制
度经济学以效率优先和经济理性人为价值标准，与
法学追求的公平正义价值不相融合。 霍菲尔德提出

的 ４ 种权利元形式，即主张 （ ｃｌａｉｍ）、自由 （ ｐｒｉｖｉ⁃
ｌｅｇｅ）、权利（ｐｏｗｅｒ）、豁免（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增加类推适用

的前提，补强了“权利束”理论的合理性。 作为新的

权利理论研究范式，“权利束”能有效平衡权利间的

冲突，主张权利的完整和独立。 同时，可根据具体的

场景对权利间的位阶进行动态调整［３２］ 。 过去“权
利束”主要描述财产权，前提是同一资源上存在多

元的利益可能，且权利间具有利益性、享有性、排他

性的特点。 当下，学界引入“权利束”理论构建个人

信息权益和数据权益，个人信息和数据之上存有复

杂交织的人格利益、财产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完全是

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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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尽管算法权利不完全是财产权，同样可

以“权利束”理论为考察视角⑦。 “权利束”理论有

助于解释不具有物理排他性的各种权益的集合，算
法“权利束”高度涵盖多元权利，这些权利都趋向于

促成“权利束”的中心价值，即“权利束”的束点。 有

学者认为，算法“权利束”的束点在于对算法权力的

规制，属于功能相似性的经验描述［３３］ 。 笔者认为

该论点失之偏颇。 算法权利的中心价值在于通过约

束算法行为，增强个人抵御算法决策风险的能力。
算法知情权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事前提供决策的一

般信息，算法解释权要求运营商针对具体决策进行

具体且有意义的解释，算法决策拒绝权赋予个人拒

绝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

响的决定。 这些权利从对个人的人格保护出发，其
共同目标价值都是通过赋予个人采取必要措施以对

抗算法风险，保护人的主体性地位。 这与个人信息

“权利束”相类似，其束点在于保证主体个人信息自

决。 综上所述，从“权利束”理论角度考察，算法权

利是决策相对人享有的一系列旨在增强个人对算法

决策控制力的权利类型，具有开放结构和规范弹性。
引入“权利束”作为分析权利的实用主义方法，既能

够为算法权利中的各具体权利提供中心价值，同时

也可以为具体权利的制度设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三、算法权利的制度化实现

算法权利是用户启动的算法治理路径，私权利

保护路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３４］ 。 我国《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也通过权利路径，针
对算法决策应用的不同场景配置相应的行为规则，
赋予个人对抗算法决策的权利⑧。 这里拟从私人治

理的视角，针对技术应用中的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

权和算法决策拒绝权，提出相对可行的体系化的制

度设计。
（一）算法知情权的制度实现：以利益平衡为原则

１．算法解释权的独立价值与逻辑定位

学界有观点认为，算法解释不仅包括事后的解

释、异议、更正等权利，也包含事前的告知。 换言之，
算法知情权可以被以算法系统功能为中心的解释权

所吸收［３５］ 。 算法知情权和算法解释权容易存在概

念混淆，已有域外立法例将事前告知义务作为解释

权的实现路径⑨。 笔者认为，从触发权利义务的时

间节点、权利内容及价值导向等方面考量，算法知情

权与算法解释权有一定功能暗合，但总体有逻辑分

殊的特点。
算法知情权属于传统上获取信息事实的知情权

体系，是公民知情权在算法决策领域的自然延伸。
法律约束以义务履行为支点，算法知情权也首先通

过算法服务提供者的告知义务来体现。 告知义务履

行具体的时间节点是在算法自动化决策处理前，个
体行使算法知情权对可能的风险及后果作出预判。
实践中，算法服务提供者主要以用户协议的方式履

行告知义务。 这意味着告知对象是某类服务的受众

群体，内容涉及系统的一般性信息等。 《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提出特殊的算法推荐服

务告知义务，告知内容包括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

理、目的意图、运行机制等⑩。 与之不同的是，算法

解释权属于事后解释，行使时间点在自动化决策完

成后。 决策相对人有权要求对某项特定决策提供具

体的信息，权利行使更像是“个案分析”的后果。 解

释涉及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包括解释算法结果是否

公平不歧视、数据比重是否需校准等主观性评价，还
需对算法模型与特定决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

论证［３６］ 。 由是观之，算法知情权有独立价值和功

用，无法被算法解释权所吸收，为了算法自动化决策

权利体系的完整，有必要将其独立成权。
２．算法知情权的实践应用维度

实践中，应当将对决策相对人的算法知情权保

护定位于提高算法透明度的要求中。 算法透明度在

学界一直存有争议。 有学者认为，透明度在可行性

和必要性上存在缺陷，是算法治理的必要而不充分

的手段［３７］ 。 也有学者认为，过于依赖透明处理原

则会陷入“透明陷阱”（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ａｌｌａｃｙ），公民缺

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有意义地行使算法知情权。
笔者认为，个体通过行使算法知情权了解决策内部

程序和关键信息，以便数据主体后续提出质疑或发

表意见，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对算法服务提

供者来说，知情权可以督促和规范其内部算法运作

规则的标准化。 有学者甚至将算法知情权称为公民

的一项基本权利。 如果自动化决策会对个体产生

法律影响或近似重大影响，那么个体可以通过行使

算法知情权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提供三方面的信

息：算法活动的引入逻辑（ ｌｏｇ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数据处理

的意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和设想的后续结果（ ｅｎｖｉｓａｇ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告知引入逻辑（ ｌｏｇ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的信

息，意味着算法服务提供者应通过简单的方式，提供

决策原理或标准、数据来源、处理逻辑等必要背景信

息。 例如，使用信用评分评估贷款申请时，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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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相关数据或由信用咨询机构直接提供，无论哪

种来源，都必须告知相对人决策时所依据的表现特

征、数据来源和相关性。 意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和设

想结果（ｅｎｖｉｓａｇ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表明个体有权知悉

决策可能会对自身产生的影响。 欧盟出台的《关于

保护与自动化处理个人数据有关的个人的惯例》对
其进行解释，要求实践中信息主体有权了解“数据

处理的内在原理和后续结果（即可以导出的任何结

论）”。 算法服务提供者须重点告知算法对个人可

能的不利影响，使得个人能够决定是否允许算法处

理个人信息［３８］ 。
此外，为了便于个体在权益遭受侵害后及时获

得救济，告知的内容需要包含用户的行为指引。 例

如实践中自动化决策算法应用场景有金融领域的信

用评分等，算法决策直接决定相对人的财产利益。
为了使用户可以预测到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模式及后

果，告知内容中应当具备行为指引。 若经查明不当

的决策结果产生原因是数据错误，则可以指引用户

进行数据修改。
（二）算法解释权的实现路径

算法技术黑箱使得决策相对人和决策部署者之

间的技术障碍逐渐加大。 许多监管政策的协调中心

是要求完善算法解释权的实现路径，以提高决策透

明度。 被誉为“算法治理制度的核心”的算法解释

权作为商业自动化决策事后问责体系中的重要环

节，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１．明确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解释内容

笔者认为，自动化决策算法解释内容的确定应

首先依据算法分级分类将决策纵向分为一般影响和

重大影响，再横向分为内部解释和外部解释。 纵向

方面，对于个案影响轻微的算法决策，应允许运营商

自行设定个案解释的规则，避免公权力过多的强制

性监管；对个体造成重大影响的算法决策，应设置更

高的解释标准，以保护个人的核心权益［３９］ 。 横向

方面，内部解释主要负责向内部工作人员解释技术

类问题；外部解释是从系统设计层面向用户和监管

部门解释其运行机制，而非披露源代码［４０］ 。
总的来说，决策输出结果由算法和输入数据决

定。 因此，可解释性应当包括算法和数据两个方面。
决策的内在逻辑、决策树、预测模型和标的权重等，
属于算法层面；解释数据是否准确、完整且具有时效

性，则属于数据层面。 美国《平等信贷机会法》（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也同样做了规定，如果

申请人的信贷申请被拒绝，信贷局必须提供作出决

定的关键理由。 此时算法解释的内容不仅指法律

和计算机科学的内部逻辑，而且意味着披露数据的

收集方式、数据的清理和规范化、分析中使用的方

法、超参数的选择和其他阈值等。 当解释内容涉及

商业秘密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算法

解释权制度建构应以道义论权利哲学为基本遵循，
应坚持个人数据基本权利优先于商业秘密保护的原

则［４１］ 。 笔者则认为，为了促进行业发展和技术创

新，若解释内容涉及商业秘密，应优先保护企业合法

的竞争利益。
２．规范自动化决策算法解释权的行使程序

为了避免个人滥用解释权而给平台造成过重负

担，需要明确算法解释权的适用前提，即对用户具有

法律效力或重大影响。 是否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

直接影响，根据法律规定即可判定。 重大影响包括

信用评分、就业申请、订立合同等。 关于算法解释的

标准，需要满足程序性要求和实质理性的要求。 算

法解释的提供程序也须满足程序标准与实质标准，
包括解释的客体完整［４０］ 。 商业自动化决策的算法

解释应是一种要式行为，以书面形式作出。 实践中，
可以由监管部门统一提供格式解释文本，保证解释

客体完整，为用户提供解释留存证据。 在举证责任

方面，决策相对人应举证商业自动化决策对自身有

法律效力或重大影响，自动化决策部署者应承担该

决策结果正确的证明责任。 若证明决策结果错误，
需收集大量自动化决策结果统计，对决策相对人的

举证难度过高，造成维权成本过大，不利于权利的行

使。 有学者认为，应组织建立“算法安全委员会”，
统一代替请求人接受算法解释，并对算法集中审查

和问责［４２］ 。 笔者认为，算法解释权作为事后问责

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不可让渡于其他组织。 但考

虑到我国目前并无对算法决策监管和审查的专门机

构，可由具备掌握算法验证原理的专业人员组成第

三方机构，设立行业标准和准入制度等，负责对算法

决策的运行进行监管。
（三）算法决策拒绝权的理论构建

１．算法决策拒绝权的权利性质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明确了

算法决策拒绝权的请求权基础。 算法决策拒绝权

赋予个体对完全自动化决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和拒绝

接受的权利，达到“人在环路” （ｈｕ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ｏｐ）
的混合决策效果。 算法决策拒绝权在欧盟一直存有

“权利”还是“禁令”的争议。 若将欧盟《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下文简称 ＧＤＰＲ）第 ２２ 条解释为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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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只要不属于第 ２２ 条第 ２ 款的三种例外情形

时，完全的自动化决策被一般性禁止。 解释为权利

意味着符合该条第 ２ 款的三种例外情形，则请求权

不适用。 显然权利路线对数据主体要求更多，禁令

解释更能保护个体的数据权益［４３］ 。 但 ＧＤＰＲ 以义

务为本位，倾向于对数据权利的严格保护，同时也阻

碍欧盟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行业发

展［４４］ 。 与之相反，英国采取了“一般允许、特殊禁

止”的权利模式。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定的

反自动化决策明确表示为一项权利，这意味着采取

了与欧盟相反的价值立场，包含着对完全的自动化

决策的默认允许。 故而，该法权的理论构造应体现

出我国鼓励人工智能产业和刺激数字经济发展的政

策立场。
２．算法决策拒绝权的适用范围与适用主体

若算法决策拒绝权的范围不明确，个体在任何

情况下均可提出算法决策拒绝权，会使企业不堪承

受数据合规的成本，阻碍数字经济的发展。 笔者认

为，可从以下两方面对算法决策拒绝权的适用范围

进行限定：一是该决策必须是完全的自动化决策系

统的输出结果，而非人工干预的结果。 若在最终输

出结果时有人为发表评论或采取产生实质影响的措

施，则不属于完全的自动化处理。 但需警惕商业主

体为了避免适用算法决策拒绝权，伪造人为干预的

事实。 例如，某惯常的人工行为对自动生成的主体

画像结果未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则仍应被视作完全

自动化处理。 因此，商业主体必须确保对决策的

干预是有实质意义的，并非象征性干预。 具体表现

为信息处理者在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及决策选择三

个环节中有人工干预的义务。 二是需要对决策相对

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中的“重大影响”的内涵和外延并不明确，需要

进行个案衡量［４５］ 。 欧盟 ＧＤＰＲ 提出的“法律意义”
和“近似重大意义”是指具有长期影响，或导致对个

人的排斥或歧视。 并在“序言”７１ 中提供了构成

近似重大影响的典型示例：“在线申请信用卡时被

自动拒绝”或“无任何人为干预的在线招聘活动”。
类似场景化的分析方法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针对算法决策拒绝权的适用主体，笔者认为，应
仅限于自然人。 从保护对象来看，主要保护自然人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主体理应是自然人。 我国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
明确， “信息主体指被识别出的特定生存自然

人”，并且特别强调“特定生存自然人”，即意味着

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主体是有出生事实的自然

人，没有生命的死者自然不属于信息主体。 根据国

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中的规

定，“个人信息主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是

个人信息所标识的自然人”。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
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其主体自然是自然人。
法人是否可以成为算法决策拒绝权的主体，虽然目

前各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但根据上述我国立法和

国家标准，法人成为该权利的主体缺乏立法目的和

价值的支撑。
３．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内容

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内容包括决策相对人有权不

受对其自身产生法律或重大影响的商业自动化决策

的限制，并自主决定是否从自动化处理中退出。 行

使拒绝权意味着允许决策相对人查阅算法、提出质

疑和要求人工介入。 因此，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内容

包括上述三个环节。 拒绝一旦作出，对决策部署者

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若该处理尚未开始，则不应

开始；若已经开始自动化处理，应立即停止，并经决

策相对人的要求进行人工干预，形成新的混合决策。
综上所述，算法决策拒绝权的制度化实现路径

可遵循上述权利本体论的规范构造而展开，并且以

平衡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个人权益保护为立场。 尽

管该法权来源于欧盟，但中国化的构建不可一味照

抄欧盟禁令式立法，需要立足我国独特国情采取符

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建构模式。

结　 语

商业平台利用自动化决策系统处理数据和管理

资源，属于生产环节，需要适当的顶层法律设计介入

规范和调整。 我国现行法偏重对算法的公共治理，
对算法权利的关注度明显不足。 学界也更多从功利

主义角度考察政府涉算法公共治理政策的功能性问

题。 在泛权利化表述的时代背景下，本文聚焦算法

自动化决策的私权建构，系统论述个体赋权的理论

证成、权利属性和制度实现。 算法权利作为一种新

型权利，满足权利的概念标准和实证标准。 该新型

权利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算法权力对人的客体化和

异化，增强个体对算法决策的控制力和自决力。 引

入“权利束”作为分析权利的实用主义方法，算法权

利可被视为决策相对人享有的一系列旨在增强个人

控制力的“权利束”。 针对具体权利的制度设计，本
文从目前技术应用中的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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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决策拒绝权出发，体系化提出相对可行的权利

实现路径。 法律蕴含着最低的道德尺度和价值判

断，能够通过价值指引作用，弱化技术治理中过度技

术化带来的非理性和非人道的问题。 算法“权利

束”具有开放结构和规范弹性，可以用温和的态度

容纳更多新兴权利，以正确的立场来应对新技术带

来的风险。

注释

①内部风险如因样本偏见、程序错误等原因致使算法系统输出错误

结果等，可直接落入传统部门法既定的权益保护框架。 ②外部风险

如社交媒体利用推荐算法造成受众“信息茧房”，征信评分体系用算

法决策进行贷款、投资等金融方面的信用状况评估，隐含算法歧视，
造成对公众群体的危害。 ③系统化论述算法权利的文献较少，主要

有如下论文：谢琳、曾俊森：《个体赋权在算法决策治理中的定位》，
《法治社会》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宋保振：《数字技术差异赋权风险的法律

规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范玉吉、
李宇昕：《从权力到权利：算法治理的路径》，《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④Ｓｅ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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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ｉｖｉｌ － ｒｉｇｈｔｓ．⑤⑩参见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 １６ 条。 ⑥Ｓｅ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Ｕｓａｃｍ）：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ｎ．１２，２０１７．⑦认同此类

观点的文献有：苏宇：《算法规制的谱系》，《中国法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范玉吉：《基于“权力—权利”二元结构的算法治理研究》，《青年

记者》２０２１ 年第 ７ 期；温昱：《算法权利的本质与出路———基于算法

权利与个人信息权的理论分疏与功能暗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⑧参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

理规定》第 １９ 条至第 ２１ 条。 ⑨Ｓｅｅ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Ｖａｎｄｅｒｚａｎｄｅｎ：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Ｖｉｄｅｏ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ｃｔ：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Ｉ
Ｓｔａｔｕｔｅ，ｈｔｔｐｓ： ／ ／ ｏｇｌｅｔｒｅｅ．ｃｏｍ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ｖｉｄｅｏ－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ｃｔ － ｐｒｉｖａｃｙ －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ｆ －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ｓ － ａｉ － ｓｔａｔｕｔｅ ／ ． Ｓｅｅ
Ｆｒａｎｋ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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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Ｆｅｌｚｍａｎｎ Ｈ．， Ｆｏｓｃｈ－Ｖｉｌｌａｒｏｎｇａ Ｅ．， Ｌｕｔｚ Ｃ． 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 ｂｙ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６ ／ ２０２０， ｐ． ３３３４．ＧＤＰＲ 第 １４ 条第（２）款 ｆ 项规定：“个人信

息尚未从数据主体处取得的，关于数据来源的信息必须提供给数据

主体。”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ｇｏｖ ／
ｃｒｔ ／ ｅｑｕａｌ－ｃｒｅｄｉｔ－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ａｃｔ－３．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２４
条第 ３ 款规定：“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

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欧盟 ＧＤＰＲ 第 ２２
条规定：“数据主体有权反对此类决策：完全依靠自动化处理（包括

用户画像等）；三是自动化处理的决策结果应当对个人有法律效果

或其他类似重大影响。”Ｓｅｅ Ｓａｎｄｒａ Ｗａｃｈｔｅｒ、Ｂｒｅｎｔ 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ｄ、Ｌｕ⁃
ｃｉａｎｏ Ｆｌｏｒｉｄ：Ｗｈｙ 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Ｌａｗ， ２０１７， Ｎｏ． ２， ｐ． ９５．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９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ａｓ
ｌａｓｔ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ＷＰ２５１ ｒｅｖ． ０１，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 ／ ｉｔｅｍｓ ／ ６１２０５３ ／ ｅｎ．《个人信息保

护法（专家建议稿）》附则第 １０３ 条第 １ 款规定：“信息主体，指姓名、
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

身份代码和记述等被识别出的特定生存自然人。”国家标准《信息

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３．１ 项规定：“个人信息（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

息。”其 ３．３ 项规定：“个人信息主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指

个人信息所标识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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